
 2019 年北京市中小学生无线电通信锦标赛 

暨2020年全国青少年无线电通信锦标赛选拔赛 

规 则 

 

第一部分 业余无线电应急通信常识赛  

在限定时间内答题，正确数高者为优胜的比赛。 

一、 竞赛办法 

1. 竞赛采取开卷答题方式，每名选手可携带纸质材料入场答题，不 

得携带通信工具及其他智能电子设备。 

2. 试题分为“法规法则常识”、“业余无线通信常识”、“业余无

线通信电子常识”三部分。试题来源参考《业余无线通信》（陈

方、童效勇 第四版）、《业余无线电台操作技术能力验证 A 类题

库》、最新业余无线电相关法规等。试题全部为选择题。 

3. 赛前需告知参赛选手考试填涂号。考场也应张贴考场考号等信息。 

4. 竞赛时长一般为 20 分钟，如有变动，应在赛前于考场公布。 

5. 竞赛开始前，裁判先发放答题卡，待参赛队员填写好基本信息后，

裁判逐一检查考生信息及考号是否填涂正确，再发放试题册，考

试开始信号发出前，不允许考生抢答。 

6. 开考信号发出后，考生开始答题，同时计时开始。 

7. 考试结束前，考生不得与其他考生有任何的交流，包括不得借考

试用具。 

8. 考试时间到，待裁判员收齐试题册与答题卡并清点无误后方可离

开 考场。 

9. 裁委会有权根据参赛人数多少及场地情况决定是否分批次比赛。 

如分批次比赛，将在赛前公布批次信息。 

二、 竞赛器材 

1.自备 2B 铅笔填涂考号信息及机读卡，签字笔填写个人信息。 

2.可自备纸质材料或相关书籍  



三、计分办法 

1.每题计 5 分。 

2.抢答者计分为零。 

3.违反考场纪律者计分为零。 

3.将试题册或答题卡带出考场者，计分为零 。 

四、名次评定 

1.个人名次以得分高者列前，如相同，法律法规常识部分得分高者 

列前，如再相同，业余无线通信常识得分高者列前，如再相同，业 

余无线通信电子常识部分得分高者列前，若再相同，名次并列。 

2. 本队本组别最好成绩的男、女各 4 人参加团体名次的评定。团体 

名次按上述 8人名次之和排列，少者列前。如果名次之和相等，得分 

总和多者列前。再次相等者，以本队个人最好成绩居前者列前。 

 

第二部分  摩尔斯码定速拍发赛 

在规定的时间内拍发指定内容的摩尔斯电报，以拍发正确数多者为胜

的比赛。比赛可分为手键组、自动键组两种方式，具体方式由赛事组

委会在赛前决定。 

一、 竞赛器材 

1.竞赛委员会准备的主要器材 

1.1摩尔斯码定速拍发竞赛专用机：可接自动键与手键，通过3.5音频

座插入。机器可设置识别电键种类。内置摩尔斯码跟拍译码功能，拍

发速度设定可调（默认为15WPM）。具有自动判断参赛选手拍发的字符

是否正确的功能，能够实时统计并显示选手拍发正确的字符数及错误

数。具有拍发时间设定功能，最大时长为59分钟，到时即停止计时及

计数。使用5V USB直流供电。 

1.2 竞赛记录纸 

竞赛记录纸用于记录参赛选手的信息及成绩，每个参赛选手一张。记

录纸分信息记录区及成绩记录区。信息记录区包含参赛选手姓名、性



别、参赛号、队名、组别等，由参赛选手填写。成绩记录区有正确数、

错误数，由裁判在当场竞赛结束当着选手面按照竞赛机器屏幕数据填

写。 

2. 运动员自备的器材 

2.1必配：根据比赛方式准备手键或自动键体一个，按组委会提供的接

线方式连接一个3.5音频公头，如为立体声插头，中间接线需悬空。黑

色签字笔一支。 

2.2选配：选手在拍发时，如需自我监听，需自备耳机一副，如不监听，

需要关闭译码器自带声音，以免干扰其他参赛选手。选手可带摩尔斯

电码表进入赛场。 

二、 竞赛办法 

1．批次 

当组委会准备的竞赛设备数量不允许所有运动员同时比赛时，由竞赛

组委会决定分批次比赛，参赛运动员的具体批次由组委会赛前决定。 

2．检录 

按竞赛组委会提供的竞赛批次，按参赛号由小至大排队进行签到，领

取记录纸，填写个人信息，等候进场比赛。 

3．进场，按裁判指定的位置依次坐好，连接自己的电键，如需监听，

接好耳机，如不监听，关闭侧音。 

4．试拍，正式比赛开始前，听裁判指令，允许试拍时，有一至两分钟

可以进行试拍，试拍时，不要触碰屏幕。译码器会显示试拍的内容，

但不会统计拍发数与记录成绩。 

5．正式比赛，裁判发出比赛开始指令后，选手轻轻触碰译码器屏幕上

的START，开始跟拍比赛。正式比赛开始后，出现电键相关的问题裁判

不予解决，如是译码器的问题，裁判应予更换译码器。 

6．拍发结束，参赛选手在自己座位坐好，不得再接触译码器与电键。

裁判根据译码器屏幕上显示的正确数、错误数当着运动员面填写记录

纸，同时记录结束时间，记录完成后依次收取参赛选手的记录纸，待



全部收完，裁判核实记录纸数与参赛选手数一致后经裁判示意方可准

备离场。 

7．离场，按裁判示意的方向依次退场，带好自己的个人物品。 

三、 成绩及名次评定办法 

1．个人名次以正确数多者名次列前，如相同者以错误数少者名次列前，

再相同者并列。 

2．正确数为0分者成绩无效。 

3．团体名次，本队本组别最好成绩的男、女各4人参加团体名次的评

定。团体名次按上述8人名次之和排列，少者列前。如果名次之和相等，

得分总和多者列前。再次相等者，以本队个人最好成绩居前者列前。 

 

第三部分 短波机上抓抄信号赛 

使用自带的短波机接收裁判发出的在规定频段内发射的多路短波

单边带跳频的无线电信号，抄写在记录纸上，以抄写完整词组最多者

为胜的比赛。 

一、 运动员需自备的器材 

1. 每位运动员均独立使用 SSB 工作模式的短波接收设备（接收机

或 者收发信机的收信部分）接收由竞赛委员会统一发出的竞赛信

号， 频率范围不超出 14.150-14.350MHz。 

2. 运动员使用的收信设备自备，型号不限，比赛中每位运动员只允 

许使用一台单接收通道的设备。抓抄时，不得利用频谱与信号自动

搜索功能辅助接收。 

3. 运动员所用的附件及必要物品，如笔。竞赛必须使用耳机，耳机 

不得有外放效果，以免互相干扰。 

4. 短波接收设备电源需使用化学电源（电池组、电瓶等），竞赛现 

场不提供 220V 市电。 

二、竞赛方法 

1. 竞赛信号为业余电台呼号，信号强度、频率、速度均可能不同。



在 竞赛频率范围内，同一时刻可能有一个或多个话和报的信号。 

2. 由竞赛委员会在赛前决定比赛总批次，各参赛单位根据本单位总 

参赛人数和总批次架设恰好的电台数。 

3. 竞赛开始后，每位运动员独立操作，抓抄竞赛信号。 

4. 抄收到的内容须抄写在裁判发给的记录纸上。 

5. 抄收竞赛结束后，运动员在规定时间（赛前公布）内做退场准 

备、整理记录。 

6. 退场时，运动员将抄收记录纸交裁判员。 

三 成绩评定方法 

1. 抓抄信号成绩计算 

每正确抓抄一个话音呼号得 10 分、电报呼号得 13 分。抄写呼号错误 

者，不论错情（例如个别字母错误），每错一个呼号扣 5 分。 

2. 同一个呼号重复出现时，重复出现的呼号每个呼号扣 5 分。 

3. 总得分为 0 分或负分均视为成绩无效。 

四 抓抄信号名次 

1. 个人名次以得分多者名次列前。如相同者以电报得分多者列前； 

再相同者以语音得分多者列前，再相同者以错误数少者列前，再相 

同名次并列。 

2. 本队本组别最好成绩的男、女各 4 人参加团体名次的评定。团体 

名次按上述 8人名次之和排列，少者列前。如果名次之和相等，得分 

总和多者列前。再次相等者，以本队个人最好成绩居前者列前。 

 

第四部分 对讲机常规应急通信竞赛  

两人一组，在规定时间内，使用自带的 U/V 对讲机相隔一定距离

进行通信，在限定的时间内利用规定的频率相互交换报文纸上的信息并

抄写下来，以抄写正确信息多且用时少者为胜的竞赛。	   

一、竞赛要求 

1.代表队准备的器材 



1.1 四个仪器箱，写好参赛单位及 AB 标记。用于在 AB 场地起终点

盛放本队所有比赛设备。 

1.2 给运动员准备的器材：一部标称发射功率不大于 5W 的 VHF 或者

UHF 业余频段调频模拟模式语音对讲机。备用电池、无源天线、耳机、

手咪、计时设备、笔、写字板等。  

2.竞赛委员会准备的主要器材 

2.1 竞赛报文：每份报文分为发送部分和抄收部分，总计各 20 组， 

每组由 2至 4个汉字组成的词汇或由 5个字符（字母和数字）组成的

混 合字段。 

2.2 计时设备：包括清除、起点、终点、主站等。 

2.3 比赛时两个场地各裁判相互联络用的对讲机。 

3.场地及其与选手有关的布置及设施。 

3.1 起点场地设置起跑线、发令器等必要器材。 

3.2 起点附近设置设备暂存区，以及封闭的等候区。 

3.3 等候区内设置布告板，公布运动员出发顺序、竞赛有效时间、 

公共备用频率和其它必要的注意事项。 

3.4 检查点：检查点设有标志旗及标志牌。标志牌不小于 A4 纸张大 

小。 

3.5 终点设置终点线，终点附近设置设备保存区。 

二、竞赛方法：  

1.竞赛开始前，所有运动员必须将自己的对讲机保存在设备暂存区 

内，并在等候区内等候。  

2.出发前，运动员被召唤出等候区，领取自己的对讲机，由裁判发给

竞赛指配的频率、竞赛文件，运动员应在规定时间内自行将对讲 机

调至指配的频率，经裁判核查后应立即关机。出发前一分钟，运 动

员进入出发线。  

3.裁判下达出发命令后，运动员才可打开对讲机电源，对自己的同 

组队友进行通信。  



4.运动员到达检查点时，向裁判递交竞赛文件。 

5.完成上述步骤后，运动员向终点行进，到达终点线时，打卡计时，

竞赛计时终止。  

6.终止计时后，运动员立即关闭对讲机，到主站登记指卡数据。 

7.随后，运动员立即向终点设备暂存区裁判递交自己的对讲机，或 

在裁判员指引下将对讲机放入本队仪器箱内。之后运动员立即进入 

终点等待区休息，在整个竞赛结束前，不得离开终点等待区。  

三、通信规则 

1.运动员只准与同一小组队员通联。 

2. 通联时必须使用裁判指定的频率。遇有不可抗拒的干扰时，双方 

可以协商改频到竞赛委员会公布的公共备用频率。如果再次遇到相 

互干扰，按照后用让先用的原则，后用者可再次改频回到指定频率。

使用公共备用频率的双方，如果连续 15 秒双方均没有发射，即失去

“先用”的优先权。 

3. 运动员在出发至终点的整个过程中，不得与任何人交谈、传递纸 

张、物品等。 

4. 除了在检查点周围，在行进过程中如遇到其他运动员，双方都应

主动避让。  

四、计分办法： 

1.每组正确报文得 5 分，每组错误报文不扣分。 

2.竞赛小组得分为两名运动员抄收正确组数得分之和。 

3.同一小组两名运动员所用平均时间超过规定时间成绩无效。 

4.抄收报文位置需与报底报文的位置一一对应，位置错，均计为错。 

5.抄收一个中文单词或者一个英文字母组有一处或一处以上文字错

（包括错别字）、漏、次序颠倒，均计为错 1 组。 

6.运动员必须在每张收报纸上正确、清楚地标明自己的运动员号码、

姓名、队名、组别、对方呼号。对方呼号出现错误者成绩无 效。 

7.没有将要求的竞赛文件全部递交到检查点者，所在参赛小组得分 



为 0。 

五、名次排序  

1.名次评定以小组为单位，分数高者列前；得分完全相同时，同一 

小组两名运动员所用时间之和少者列前；再相同时，名次并列。运 

动员成绩若为 0 分或负分均视为成绩无效。  

2.团体成绩为本代表队本组别最好成绩的男女各 2个参赛小组名次和

来评 定。名次相加，和小者名次列前。如果名次之和相等，得分总

和多者列前。再次相等者，以本队最好小组成绩居前者名次列前。 

六、犯规及处罚  

1.以下行为视为犯规 

1.1 在竞赛过程中使用规定以外的通信工具或将通信工具带入预备 区。 

1.2 在竞赛过程中取得别人的帮助或给予其他选手帮助（发生意外 

时的救护除外）、与别人交谈或以其他方式交换信息、故意不回避 

其他选手。 

1.3 故意干扰其他电台。 

1.4 使用竞赛规定以外的频率和呼号。 

1.5 与规定的竞赛伙伴以外的电台联络。 

1.6 依靠其他电台（包括中继台）中转信息。 

1.7 未经许可离开竞赛场地及等候区域的行为。 

1.8 不尊重裁判、拒绝服从裁判裁决，影响裁判工作和赛事进行。 

2.处罚 

2.1 犯规的选手所在的小组取消竞赛资格。 

2.2 领队、教练采取等同于上款的犯规行以帮助选手者，其相关的 

选手即失去竞赛资格。 

2.3 运动员、领队、教练及相关人员故意干扰其他电台或使用可发 

出电磁干扰的装置，造成严重阻碍竞赛进行的行为将取消该队参赛 

资格，并取消该队该项目所有成绩。 

2.4 选手纯因操作技术水平所限不能正确遵守业余电台联络纪律和 



规定，但情节轻微、且不会影响本人及他人的竞赛成绩者，裁判可 

按情节给予批评和扣分处罚。 

 

第五部分 应急通信营地架设  

由四名队员（2男 2女）组成的小组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营地 

帐篷、短波天线及电台的架设，并在指定的时间和频率抄收一组 10 

个呼号的报文的竞赛。 

一、参赛基本要求 

1. 竞赛基本单元为以 4 名同组别选手组成的小组。 

2. 运动员需自备的器材：一部短波电台、耳机、双人帐篷 1 顶（限 

内穿式插接杆支撑，不少于 4根拉纤。不得使用自动速开或外挂挂钩 

形式）、必要长度的金属导线、纤维伸缩鱼竿、馈线、供电电池或 

者其他可供电台正常工作的电源、巴伦、必要工具等。一面 6 号旗

（长度 66cm，宽度 44cm）大小的队旗，旗面印有参赛队名或标识。 

一个仪器箱（长度 60cm、宽度 50cm、高度 50cm 以下）。 

二 竞赛方法 

1. 比赛开始前，参赛者将竞赛器材分为二部分：纤维伸缩鱼竿，闭

口的仪器箱（所有其他竞赛器材放入其中）。在规定时间内将上述

二部分的器材摆放在场地规定区域内。  

2. 裁判员发出开始指令后，各代表队进入场地开始比赛，同时计时

开始。 

3. 进入场地后，运动员应在组委会规定的时间内架设以下设备： 

3.1 一幅倒 V 型天线，天线须使用巴伦。支撑杆要求使用纤维伸缩

鱼竿且支撑杆底部不得使用其他辅助固定装置。要求天线顶端距地

面不低于 4米并可靠自立，不能由参赛者手扶或借助其他人力使其维

持 直立状态；天线杆的顶部要固定好本队队旗，天线振子的末端与

线绳相连，线绳的另一端可靠固定于地锚或重物上，天线杆需有 4根

拉 纤并用地锚固定于地面（天线振子可视为拉纤）。 



3.2 支起一顶双人帐篷。要求帐篷完整撑开，帐篷杆插接完好，帐 

篷不少于 4 根纤绳，用地锚或重物固定于地面。 

3.3 将电源、天馈系统与短波电台正确连接。并打开电源开关，使 

电台处于接收状态。 

3.4 调整天线使工作频率在 14.300MHz 时驻波比 SWR≤3。 

3.5 全部设备架设完毕并且检查无误后，所有队员在指定的位置集 

结并由一名队员打卡停止计时，在裁判检查并打分前任何队员不应 

触碰竞赛器材。 

3.6 营地设立比赛规定截止时间为 10 分钟，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的 

视为超时。 

3.7 每队队员在裁判组指定的时间和频率抄收一组报文。报文内容 

是由字母解释法和音频报组成的业余无线电台呼号，一组报文由

10 个呼号组成。 

4 裁判方法 

4.1 竞赛得分＝1000－使用的时间（以秒计算）－扣分总和 + 抄收

得分。 

4.2 竞赛开始指令发出后，因器材不符合规则要求或未达到规则要 

求状态的，需调整合格后方可开始竞赛，延误时间自负，未调整合 

格者不准参赛； 

4.3 出现以下情况予以处罚或扣分 

4.3.1 打卡停止计时后、裁判检查前，队员未到指定地点列队等待，

继续调整竞赛器材，营地设立竞赛成绩为 0 分。 

4.3.2 帐篷没有完整支撑（帐篷杆未插好）扣除 100 分； 

4.3.3 帐篷拉纤未拉，每发现一处扣除 20 分； 

4.3.4 天线顶端距地面不足 4 米扣除 200 分； 

4.3.5 天线顶端未固定队旗扣除 200 分 

4.3.6 天线杆不能完全自立扣除 100 分（风速≥11 米/秒，则此项不

扣分）； 



4.3.7 天线末端未经纤绳与地锚或重物连接，每发现一处扣除 20 分； 

4.3.8 电台未与电源完好连接扣除 50 分； 

4.3.9 电台未与天线完好连接扣除 50 分； 

4.3.10 电台电源未打开扣除 20 分； 

4.3.11 天线驻波比大于 3 扣除 100 分； 

4.3.12 纤绳未绷直，每发现一处扣 20 分 

4.3.13 抄报时未使用耳机扣除 100 分； 

4.4 每正确抄收一个呼号得 20 分，抄写呼号错误者，不论错情（例 

如个别字母错误），均不得分。 

4.5 成绩为零分、负分或超时均视为无效。 

4.6 名次评定 

4.6.1 分数高的小组者列前；得分完全相同时，所用时间少者列 前；

所用时间完全相同时，名次并列。 

4.6.2 本队本组别最好成绩的 2 个小组参加团体名次的评定。团体

名 次按上述小组名次相加，和小者名次列前。如果名次之和相等，

得 分总和多者列前。再次相等者，以本队最好小组成绩居前者列前。 

 

 

第六部分 业余无线电工程赛 
 

一、竞赛器材：  

1.器材部分：元器件、面包板（规格不限）、面包线5条以上、电池盒

（4.5V）、电池  

二、竞赛办法  

面包板电路实验比赛现场独立插接两个电路。  

竞赛时长45分钟：  

题目一，5分钟检测零件；10分钟拼搭  

换场10分钟  

题目二，5分钟检测零件；15分钟拼搭  



三、计分  

根据电路效果、演示功能、速度、工艺评定成绩。  

四、知识范围  

1.认识并能正确使用面包板。  

2.认识常用元器件。  

3．能够依照电原理图正确插接电路。  

4.能正确演示电路功能。  
  

 


